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概不負責 ， 對 其 準確 性 或 完整 性 亦 不發 表 任 何 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2 4 年 10 月 31 日在中

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網頁

（www. s s e . c om . c n）（股票代碼：601005）刊載以下公告。

一、控股股東關於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徵詢函的回函。

二、實控人關於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徵詢函的回函。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匡雲龍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4年 10月 3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王虎祥先生（執行董事）、孟文旺先生

（執行董事）、匡雲龍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

林長春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盛學軍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唐萍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郭傑斌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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